
上海腾丰广告有限公司

今日旅游广告协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SZ

1、  甲乙双方本着互利双赢、平等信任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。
2、  甲方广告稿内容和设计，须遵守广告法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。因甲方广告内容所引起的纠纷与乙方无关。
3、  甲方广告设计提供稿件要求300dpi（黑白），彩色300dpi（彩色）以上，以保证印刷质量。
4、  甲方需在乙方规定的截稿时间内提供完整的广告内容和设计稿。
五、  附则：
1．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。（注：复印有效）

2．合同中未尽事宜或本合同如需修改，可签订补充合同。

3．本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生效，传真有效。

六、  刊登时间及内容：  
1、从 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（     期）起甲方委托乙方在其代理的今日旅游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发布广告信息。广告类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共计       P，每P        元；
	类型
	封面价格
	封二
	首扉
	彩色2-8
	彩色
	黑白1-10
	黑白
	形象展示及

目录提示

	价格/元
	 
	 
	 
	 
	 
	 
	 
	 


2、乙方收取甲方广告及代理费，共计        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_）。甲方广告款须在上版之前付
清，款到发稿。
3、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甲  方：


地  址：


邮  编：


电  话：


传  真：


手  机：


QQ/MSN：





乙  方：上海腾丰广告深圳公司-（今日旅游）


电  话：0755-82181177、82176881


传  真：0755-82181177


手  机：


户  名：上海腾丰广告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


账  号：74428 101826 00111 445


开户行：中信银行深圳罗湖支行








